
烟台机械⼯程学校
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实施细则

第⼀章 总则

第⼀条 为深⼊贯彻党的⼗九⼤精神，不断健全学⽣资助制

度，进⼀步提⾼学⽣资助精准度，根据教育部等六部⻔《关于做

好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⼯作的指导意⻅》（教财【2018】16

号）精神和鲁教财[2019]1 号、《⼭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办

法》通知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⼆条 学校成⽴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⼯作领导⼩组和⼯

作⼩组，校⻓为第⼀责任⼈，全⾯领导困难学⽣认定⼯作。

第三条 设置负责学⽣资助管理⼯作的机构，配备⼈员具体

负责资助⼯作。

第四条 本细则由学校资助、免学费⼯作机构组织实施。

第⼆章 ⼯作机构

第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⼯作领导⼩组由校⻓任组

⻓、分管校⻓任副组⻓、各处室主任任成员组成。

第六条 成⽴困难学⽣三级认定机构：班级困难学⽣认定⼯

作⺠主评议⼩组、教学处困难学⽣认定⼯作⼩组、学校困难学⽣

认定⼯作⼩组。



第三章 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

第七条 认定⼯作遵循的基本原则

(⼀)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平。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⽣以学

⽣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依据，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⼀，确保公平

公正。

（⼆）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。既要做到认定内

容、程序、⽅法等公开透明，⼜要尊重和保护学⽣隐私，严禁让

学⽣当众诉苦、互相⽐困。

（四）坚持积极引导与⾃愿申请相结合。既要引导学⽣如实

反映家庭经济情况，主动利⽤国家资助完成学业，也要充分尊重

个⼈意愿，遵循⾃愿申请的原则。

第⼋条 认定依据与档次。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档次可分

为特殊困难、困难和⼀般困难等⼀⾄三档。

(⼀)符合以下条件之⼀者可以认定为特殊困难：

1、孤⼉；

2、低保家庭和建档⽴卡贫困户家庭的学⽣；

3、⽗⺟⼀⽅为残疾或者学⽣本⼈为残疾的贫困家庭学⽣；

4、家庭收⼊主要创造者患重⼤疾病，完全丧失劳动能⼒家

庭的学⽣；

5、城乡特困供养学⽣；



6、遭受重⼤⾃然灾害，造成重⼤经济损失，难以维持正常

⽣活家庭的学⽣；

7、重点困境⼉童；

8、烈⼠⼦⼥；

困难和⼀般困难依据⾛访标准赋分进⾏量化⽐较，确定资助

档次。

以上项⽬需要学⽣提供相关资料查验和学校实地⾛访落实。

（⼆）计⽣贫困家庭学⽣在同样情况下优先资助。

（三）机关事业单位职⼯家庭⼦⼥、国营企业单位职⼯⼦

⼥、家庭个体创业收⼊⾼的和富裕村的家庭⼦⼥原则上不予资

助，确有特殊困难的需单独向市学⽣资助管理中⼼申报。

第四章 认定程序

第九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过程简易流程

政策宣传—个⼈申请—⼊户调查核实—学校评议认定—学校

公示上报—审查汇总—发放补助—档案整理—监督检查—责任追

究。

第⼗条 困难学⽣认定⽅法和步骤

困难学⽣⼀学年认定⼀次，认定结果当学年内有效，认定程

序如下：

1、各教学处组织学⽣写出助学⾦申请书，如实填报家庭经

济状况和申请理由。



2、班主任组织班委会及学⽣代表根据学⽣申请进⾏初步审

查，核实相关材料并上报各教学处。

3、各教学处组织相关⼈员对班级上报的学⽣进⾏家访调

查。各教学处要根据⼊户⾛访家庭的贫困程度排⽐，⼀些家庭贫

困情况不明显的，可以根据各⽅⾯情况进⾏量化积分，进⾏贫困

程度排⽐，然后确定⼈选。

积分量化项⽬，根据⾛访记录单⾥要求的进⾏每个项⽬按百

分制量化打分。

4、根据各教学处上报结果，学校困难学⽣认定⼩组对提出

申请的学⽣进⾏申批，⼯作⼩组对审批结果在校内进⾏不少于 5

个⼯作⽇的公示。

5、学校⼯作⼩组将享受助学⾦学⽣汇总由学校盖章，本⼈

或家⻓签名后报上级资助部⻔。

6、学校⼯作⼩组统⼀组织享受助学⾦学⽣开会，由本⼈签

名后领取。

7、学校⼯作⼩组将学⽣申请、学校批示的名单和⼯作情况

建档备案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⼗⼀条 ⼯作要求

1.各类资助申请的评审均以认定⼯作为基础，凡没有经过困

难等级认定程序或者认定为不困难的学⽣，不能获得相关资助。



2.学年中因家庭突发情况需临时认定的，本⼈提出申请，参

照正常⼯作流程进⾏补充认定后，再进⾏资助。

3.学校和各教学处应加强学⽣的诚信教育，每学年对家庭经

济困难学⽣进⾏⼀次资格复查，不定期地随机抽选⼀定⽐例的学

⽣，通过信件、电话、实地⾛访等⽅式进⾏核实。

4.凡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学校可取消其受助资格，停发其资

助款,并追缴已发资助款：

（1）违反校纪校规，并已受到学校处分的；

（2）学习主观不努⼒，上⼀学年课程考试有2⻔（含2⻔）

以上课程不及格的；

（3）不如实提供家庭情况，弄虚作假，通过不正当⼿段获

得资助的；

（4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，不愿参加公益劳动的经济困难学

⽣；

（5）各项困难资助，没有⽤于⾃⼰的学业费⽤，⽽挥霍浪

费，有抽烟、酗酒、赌博等⾏为或购买⾼档奢侈品者；

（6）有休学、退学、参军、出国等学籍变动。

第⼗⼆条 发放公示制度

⼀、国家助学⾦管理⼯作政策性强，参与的⼈员多并且成分

复杂，要求全体师⽣共同监督。

⼆、资助⼯作⼩组按照国家助学⾦管理办法受理学⽣申请，

组织初审，并将初审结果在校内进⾏张榜公示。

三、公示地点：各教学楼前宣传窗。



四、公示期限：5-7天。

五、公示期满，⼯作⼩组及时将公示情况进⾏汇总，并对存

在问题进⾏核实整改。

六、公示结束，资助⼯作⼩组将学⽣资助名单提交资助领导

⼩组进⾏审批，审批通过后上报上级主管部⻔。

第⼗三条 本办法⾃公布之⽇起实施。

附：烟台机械⼯程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⽣认定⼯作机构

烟台机械⼯程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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